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教职工长期出国（境）管理办法 

（修订稿）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教职工长期出国（境）管理工作，提升学院出国（境）

服务质量，促进人才队伍的国际化建设，维持学院正常教学管理秩序，促进学科

发展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在学校相关政策规定基础上，结合学院具体

实际，经学院研究决定修订本办法。 

一、 长期出国（境）的界定 

教职工一次出国（境）连续 90天（含）以上视为长期出国（境）。 

二、 申请条件及时间规定 

1. 正高级职称教师 

来院工作满五年且近五年内无长期出国（境）经历者方可申请，单次出国（境）

时间不得超过 12个月。 

2. 副高级职称教师 

来院工作满三年且近三年内无长期出国（境）经历者方可申请，单次出国（境）

时间不得超过 12个月。 

3. 中级及以下职称教师 

来院工作满一年且近三年内无长期出国（境）经历者方可申请，单次出国（境）

时间不得超过 12个月。 

4. 副处（含）以上院领导 

来院工作满五年且近五年无长期出国（境）经历，因工作需要方可申请，单

次长期出国（境）不得超过 3个月。 

5. 其他情况 

不满足以上申报条件的教师，确因工作需要长期出国（境）的，须由本人提

出书面申请报告，经团队、系及学院讨论审批后，方可办理相关手续。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事业单位聘用合同，未经单位同意，擅自出国或出国逾期

不归的，单位可解除其聘用合同。 

三、 资助形式 

1. 国家或学校资助 



国家公派出国（境）是指通过学校选拔推荐，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或其他政府部门的出国（境）研修项目资助，派出到国（境）外大学或研究机构

研修（含高级访问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学校公派出国（境）是指由学校

立项、选拔并派出到国（境）外大学或研究机构研修（含高级访问学者、访问学

者、博士后）。教师可根据自身条件，按要求申报相应公派出国项目。 

2. 外方资助 

因工作或自身发展需要，教师可在获得外方认可和资助的情况下，经学校批

准赴国（境）外大学或研究机构研修（含高级访问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 

3. 科研经费或自费 

原则上不鼓励教师使用科研经费或自费长期出国（境），如因工作或自身发

展确有必要出访，应提交书面申请报告。 

四、 考核及待遇 

1. 考核 

教师长期出国（境）期间须正常参加学院考核，无工作量减免。 

2. 待遇 

（1）长期出国（境）期间将按月停发学院岗位津贴，相应的停发额度将于

年终考核结束后统一划转到团队，并由团队负责人根据出国期间任务完成情况再

分配。 

（2）学院岗位津贴停发时间以出国（境）批件时间为准。 

学院每月 15 日左右计算教师薪酬，如教师有出访计划更改，应在出访前一

月的 15 号之前向国际化办提交书面申请；未提出更改出访计划的，统一按批件

时间计算。 

如教师出访延期，应于原计划访问时间结束前一个月的 15 号之前向国际化

办提交申请，延期回国期间院岗贴继续停发。 

（3）教师应在回国一周内向国际化办提交出入境记录，学院根据出入境记

录恢复岗位津贴。 

五、 管理规定 

1.各研究团队同一时期长期出国（境）教师的数量不得超过团队教师总人

数的 15%。长期出国（境）教师应安排好出国（境）期间的教学、科研工作。 

2.教师长期出国（境）以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有利于提高学术水

平和学术成果的积累为目的，出国（境）任务应符合学校及学院的要求。教师出



国（境）期间，不得从事不利于学术和科研工作相关的活动，不得擅自承担出国

任务批件规定任务之外的工作，必须完成预定的工作内容。 

3.如需延长出国（境）时间，延长后的总出访时间应符合本办法第二条关

于出国时间的规定，并应按照学校要求办理延期手续，获得批准后方可延期。 

4.教师结束长期国（境）返校后，应一周内至学院国际化办办理报到手续，

并提交“回国总结报告”。 

六、 办理程序 

1．长期出国（境）教师须提前六个月向所在团队和系提出申请，办理并提

交以下材料： 

（1）《船建学院教师长期出国（境）申请表》； 

（2）《船建学院教职工出国（境）二周以上工作安排表》； 

（3）《在研科研项目管理委托书》； 

（4）《关于因公出国（境）的情况说明》； 

（5）本人签署《船建学院因公长期出国（境）须知》； 

（6）访问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或企业）邀请函或通知原件； 

（7）其他要求提交的材料 

以上材料，经团队和系讨论通过后报请学院审批。 

2．长期出国（境）获得学院书面批准的教师，须按照学校要求完成网上申

请，获得学校批件，办结离校手续后出访。 

七、 解释执行 

1.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2.本办法由学院国际化与对外发展办公室负责解释。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2018年 11月 02日 


